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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曲靖中心医院外出学习/进修等活动事前审批表
	计划内人员 □          计划外人员 □

	1.外出人员名单

	姓  名
	职  称
	职  务
	科  室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乘坐飞机填写）

	
	
	
	
	
	

	
	
	
	
	
	

	
	
	
	
	
	

	
	
	
	
	
	

	
	
	
	
	
	

	重要提醒：参加学术活动人员人数要求：参加省外学术活动原则上不超过1-2人/次，参加省内学术活动原则上不超过3-5人/次。超过部分人员按照非计划内人员审批。若获批建立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创新团队、院士专家工作站、重点实验室等科研项目的科室，外出参加学术活动的人次可适当放宽。

	2.外出学习/进修信息

	培训类别
	1.继教项目、专业学术活动              □      2.大会主持、讲课、发言、学术交流 □
3.学协会职务 主委 □  副主委 □  委员 □      4.医学学术刊物的编委会成员       □
5.上级行政部门安排的指令性培训任务    □      6.进  修                         □                                    7.其他 □                                             

	主办单位
	
	所在省市
	

	主  题
	
	
	

	起止时间
	2025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交通工具
	飞机 □   火车 ☑    汽车 □    其他 □            

	是否派用公务车
	是    □     否    □
	派车时间
	
	派车部门
签字
	

	是否涉及差旅费、会议费等费用报销
	是    ☑
否    □
	经费渠道
	1.科研项目经费     □                                   
2.学科建设项目经费 □                                   
3.人才培养项目经费 □                                   
[bookmark: OLE_LINK1]4.教学项目经费     □                                    
5.科室选派         □                                     
6.医院委派         □                                   
7.其  他           □                                  

	是否取酬
	是    □
否    □
	取酬金额及渠道
	金额：              
渠道：              

	3.外出学习/进修职工承诺书

	云南省曲靖中心医院外出学习、进修职工承诺书
一、严格执行事前审批手续，审批同意后外出。二、严格执行医院请销假制度、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外出报告制度和差旅制度。三、严格遵守医院相关规定和会期内行程安排，按期往返；不绕道外出旅游、调研等，不参加与主题无关的活动。四、严格遵守政治纪律，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学术活动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相关要求，内容应当客观、公正，具有相应的科学证据。五、牢固树立保密观念，严格遵守保密纪律。学术讲课、发言、交流材料或宣讲内容不得涉及保密事项。六、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九项准则》的有关精神和纪律要求：不接受超标准接待、不以任何名义接受药商药代、医疗产品生产、经营企业或者经销人员等提供的馈赠吃请、各类购物、景点旅游、调研、健身、娱乐性消费及变相学术会议等商业贿赂行为。七、严格遵守医院相关规定，不利用医院名义牟取个人利益，或利用医院给予的荣誉参加非公益活动。八、严禁以处、科室或个人名义接受捐赠，科室内部会议及活动不得接受院外赞助。九、职工参与学术讲课取酬行为合理合规，严禁出现以下行为：（一）直接接受医药行为相关企业给予的讲课费，以及贵重礼品和各种有价证券、支付凭证等财物；（二）以编造学术讲课虚假理由或取酬明显超过本行业学协会推荐的讲课取酬标准等方式接受利益输送；（三）影响正常业务工作；（四）将学术讲课与引进、使用、推介医药产品挂钩或利用职业身份进行商业广告宣传；（五）学术讲课期间接受可能影响廉洁行医的各类财物或宴请、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六）向会议举办方、授课邀请方和医药行业相关企业报销应由个人支付的费用。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人愿接受医院、上级部门给予的相应处理。

	本人及同行人员已认真阅读《云南省曲靖中心医院外出学习、 进修职工承诺书》并认真遵守本管理办法，如有违反本管理办法的行为，将由项目负责人及参会人员承担一切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
                                                         承诺人：
      年     月    日

	外出学习、进修附件（会议通知/邀请函/会议议程/进修通知书/云南省曲靖中心医院进修学习协议书等）

	科室主任/护士长
审批意见
	

	职能部门
审核意见
	（1.医生、医技、药学人员报医务部审核备案；2.护理人员报护理部审核备案；3.职能部门报人力资源部审核备案。）

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科教部审核意见
	

	[bookmark: OLE_LINK7]分管副院长审批意见
（非计划内人员需填写）
	


1.本表需经全部审批完成后，方能作为报销差旅费、进修费的凭证。
2.交通工具为飞机时，需填写身份证号，也可将身份证复印件附后。
3.参加学术活动出现多个专业人员同行情况的，由牵头部门分别到相关职能部门审核备案。
4.由医务部、护理部、人力资源部按照医技药60%、护理35%、行政5%的比例进行经费统筹。
5.审批表自2025年9月1日起执行。

